（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或者向原备案机关备案。经登记机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疗机构非因改建、扩建、迁建原因停业超过1年的，视为歇业。
（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
第三十四条  医疗机构停业，必须经登记机关批准。除改建、扩建、迁建原因，医疗机构停业不得超过一年。
第三十九条  医疗机构开业、迁移、更名、改变诊疗科目以及停业、歇业和校验结果由登记机关予以公告。
（3）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九条
第十条 诊所歇业，必须向原备案机关备案。诊所非因改建、扩建、迁建原因停业超过1年的，视为歇业。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诊所应当向所在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中医药主管部门报告，或者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医药主管部门在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备案机关应当撤销其备案并及时向社会公告：
（一）诊所歇业的；
（二）诊所自愿终止执业活动的；
（三）使用虚假材料备案的；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七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
    （一）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政许可，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四）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
    （五）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